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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««的攝意成份J龙針及在討諭中已經提出的 

意見，饞續計論Jdl達成一個解决辦法。假使當 

度與a基斯坦代表接洽。 

假使沒有人反對，我們將於星期二午前開 

(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散會c 

第二百三十六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八H星期H午後二時=十分在鈕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F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( _lfc#!l時） 

出 席 者 T 刻 各 國 代 表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亜、法蘭西、敍 

脏會主lis*和國聯盟、英聯王阈、美利堅合衆 

阈。 

港 

( 文 件 S / A g e n d a 236 ) 

印度巴基斯坦間題 

U >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爲査 

席函（文件S/628 ) o » 

̶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E基斯坦外 

窨長函（文件S/646 )o 1 

—九四八年一月二十B巴基》^外 

交郎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（文件 

S/655 ) o 2 

三二。通過議程 

巴基斯坦問題 

鋰 主 席 & 請 J 印 度 代 泉 M r N Gopalas 

warn Ayyangar及&基斯iia代象Str Mo-

hammed Zafrtdlah Khan就理事會議席。 

提出報吿 

已達到什麽階段。 

1 娜 安 雜 l E f t ® 錄 , S E 年 t ̶九四九年•!一 

月 鲕 》 

雙方遒照印度代表於一月二十四日幸而提 

出的建瞜，彼此同意交換書面提案。本人於同 

日向雙方提出》的决饞草案。該决嘰案現載 

»^事會案前的第一Ifcfc件。本人兹將其全文 

宜 麵 次 

：謨及瞜什 

公正無私之全民表决或複决等民主方法决定 

之， 

"鑒於雙方均爲聯合國會員阈,彼此同意 

S取適赏措 

施 予 " 實 施 。 " 

本人的意思是向雙方提出剛才所讀的條 

文之所il產生是因爲認識我們手中所有的文件 

表示雙方势下列三點業已同意 

基 , 的 問 題 應 A i 全 民 表 决 决 定 之 ， 

二 全 民 表 决 d i - 身 麵 Ê 保 證 完 垒 公 正 之 

條件T舉行， 

H全民表决因此:?«在聯合阈主持之T舉 

行。 

本人剛才所說三點意見所用的措辭及可W 

由這三點意見推論出來的铕果都是可W計蘸的 

間題,伹本人可鼢雙方對這三點意見未有爭 

論。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於一月二十七日彼此 

交換書面提案。印度代表所提出之文件已經分 

»#fiî:理事。該文件黼爲第二锇，其全文如次 

"瓷停Jh戰鬥,侬復正常飾 

停止査謨及瞜什米爾邦內的軍事行動。爲此目 

的,巴基》 f f f l«應盡其力之所及,锄蹐現在 

該邦境内作戦的部落人民及其他戰鬥人員郎行 

撤退，藉jy停jh戰鬥'，巴甚》m方面復鹰阻Jt 



前往ft襲査謨及瞜什米爾邦的人通迅巴基斯坦 

頜土，拒綞W其餌土伊對該邦作戰之用，並拒絕 

直 接 或 閱 接 供 應 品 或 其 他 物 资 援 助 略 者 。 

" 乙 一 ， 鬥 停 止 ， 該 邦 已 無 來 自 外 國 

的侵略者且不 i t i於該邦境内耱續作戰W後J次 

一目標便是恢復和平及正常舰。 

"爲此目的^ 

" ― 邀 請 凡 因 此 次 騒 麵 離 去 的 

民 自 由 歸 來 , 亭 受 其 " ^ 公 民 權 利 ， 

"二禁止懲罰， 

" 三 賴 放 該 邦 所 有 政 治 犯 ， 

" 四 不 限 制 合 法 之 政 治 活 動 。 

"預料在軍事行動結束W後;^有六個月的 

時期始能K復正常狀祝，使離境他往的該邦公 

民侬復充分信,1；»在或覺安全之情赭T自锄歸 

來。 

" 茲 又 承 認 除 其 他 因 素 而 外 J 由 於 靴 米 

爾此次騷亂之結果，査謨及瞜什米爾邦目前缺 

乏維持法律與治安之能力。如望全民表决能自 

由舉行,不受牽制,刖在軍事行動繪束以後及 

舉行全民表决前的一階段中該爽5^内法律與 

治安乂戚予jyi維持。該邦一 J3歸附印度，印度 

卽-貝代負國防責任:》戰事停止Ai後，該邦之印 

度軍隊人數雖將遂漸減少:》伹爲保證該邦將來 

免 受 外 來 侵 略 霱 要 時 協 助 民 政 當 局 維 持 法 

律與治安起見仍-貝保留相當實力的印度軍隊o 

" 丙 Sheikh Abdullah頜篛T之非常政 

府卽將由該邦大君改爲行政院'由Sheikh Ab 

dullah任總理,其餘人員則Sheikh Abdullah 

提請大君任命之。該行政院鹰儘可能範圍內W 

責任內閣行事。 

"丁業已决定設立之委員會應立卽前往 

印度,監督並向有闢力面提供意見J遇事出面 

調停,Adl保證關於停止戰鬥,艙束覃事行動等 

等業經饑定之必要措施切實施行,m不致喪失 

時間,並將所得結論向:^全理事會提出報吿o 

確定該邦人民之意願。 

" 戊 i S £ ^ 認 關 該 邦 將 來 制 定 之 憲 法 

及該邦歸附何方照題完全聽由該邦人民自由决 

定之nc^ijo希望嚓什米爾大君及其政;承允採 

" ― 臨 時 « 於 正 常 狀 e u 完 全 恢 復 後 立 

卽採取措施召開國民大會。阈民大會鹰成年 

表决之 l i^ 'J爲基礎，並對每"S區之代表人數 

儘量按人口比例分派之原則予適當之注意0 

决,W便决定歸屬間題。全民表決應在聯合阈 

" 四 國 民 大 會 然 後 進 而 ; i 充 ^ 任 政 府 

之則爲根據爲s邦起草新憲法，備供大君頒 

佈 。 " 

巴 基 , 代 表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

提出的文件方a分發各理事。該文件黼爲第三 

號 , 其 全 文如次 

"鑒於査謨及嗦什米爾邦應歸附巴基斯坦 

或印度之問題須在國際機關 *持及負責之下 

u 垒 民 表 决 的 民 主 : 决 定 之 。 確 保 铯 對 5 ^ 

芷， 

"鑒於雙方均爲聯合阈會員國,彼此同意 

全民表决應*^全理事會負責主持及監督之T 

睪行之， 

必 雕 

立若千條件， 

"愛决饑授命依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决 

議 案 [ 文 件 S / 6 5 4 〕設立之委員，理如下各 

事 

"該委員會應設法 

" 一 於 査 謨 及 瞜 f l 米 爾 邦 内 成 立 一 公 正 

之臨時玫府， 

" 二 . , 謨 及 瞜 什 米 爾 邦 內 甩 有 之 印 度 

及部落人民之軍隊及所有閬入該邦之人,不論 

係來自巴基斯坦或求自印度— 律撤離該邦頜 

土， 

« H.使因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事變離 

開査謨及瞎什米爾邦或铍;â離去的所有該邦Â 

民均返回故里， 

« 四 舉 行 全 民 表 决 ， 使 該 邦 人 民 # 住 公 

3E典不受牽制之環境中自由表示究顦歸屬a基 

nm^mm-^mmm^j或可能頒發之其他指 

示 C " 

事。雙方交換的節略確能反映此項It勢各主要 

因素的一般情形。倘印度與巴基斯坦代表要對 

其所作提議加"發揮或作補充實見，本人當齄 

其自便。 

在此項提讒所引起的交換意見之後,本人 

個人要提]11若千補充建饑。在雙方所提提案或 

意見中,本人看見雙方賁見相同之處有如T各 

點 



―,印度代表提出之文件第一段屮所表示 

的 具 體 之 觀 含 ， 卽 首 先 求 I S 現 的 目 檫 

n停止戰鬥及結束査謨及睹什米爾邦內之軍事 

行 劻 。 " 

二關於印度與巴甚斯坦應互相合作實現 

第 一 項 目 標 維 持 秩 序 與 治 安 的 觀 含 ， 

s 躧 於 充 分 保 證 全 民 表 决 自 由 舉 行 的 觐 

含。 

本人還補充一點，卽關於全民表决一事， 

本人仍堅持一月二十四日的初步提讒且仍舊認 

爲該提譏所說的階段是我們目前趲渡過的階 

段 。 

本人已經說明補充各點純係爲促成協定而 

起。道幾酤提議可用另一决譏草案提出,m 

可載入上述本人原提决饞草案。後來這幾點提 

鼷係以後一方式向雙方提出,本人將向理事會 

Mo各點現列載第四1134：件。，之抄本已 

分發理事會各位理事。該决議草案宣稱 

" 鑒 於 印 度 及 巴 基 m 承 認 査 謨 及 瞜 什 米 

爾邦之前途必須借重由國際機構主持確保公 

正無私之全民表决或複决等民步方式决定之， 

" 翳 於 雙 : * 均 爲 聯 合 阈 會 員 國 , 彼 此 同 意 

" 愛 對 此 項 饑 表 示 滿 意 並 ， 取 必 要 措 

施 予 施 。 " 

本人現暫停宣讚。剛才所讀的條文與本人 

於一月二十四日向雙方提出之初步决譏草案完 

全相同。該决譏草案本人於開會之初業已宣讓。 

本 人 現 繼 ^ 讀 第 四 號 文 件 所 載 的 决 譏 草 

案。 

" 在 此 方 面 依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决 

議案成立之安全理事會委員會所需考盧的任務 

中包括有助於制止敵對行爲及暴行之任務J且 

此項任務尤有;â切 iÈ質。委員會爲求達成此項 

目 檸 , 應 竭 其 心 智 J 保 證 立 卽 進 行 調 停 工 作 , 

"此等提案應包括爲保證印度與巴墓斯坦 

雙方軍隊合作jdi期達成J:述目標並維持未來秩 

序與安全而採取措施。 

"委員會：*"鹰將其在保證全民表决自由舉 

行所需條件之履行方面從事調停工作之結果向 

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報 吿 。 " 

其後於交換意見之際會考盧到文字上的修 

正間題，尤其是閽於前文第一段的修正問題。 

這 一 點 沒 有 引 起 特 困 難 o 修 正 之 目 的 係 在 测 

除 " 褀 决 " 一 語 J 而 保 留 《 全 民 表 决 " 。 最 主 

要的目的是閛明全民表决之目的，卽决定査謨 

及!^什米爾邦究應歸壩印度抑歸屬巴基斯坦o 

關於此點，有一個間題發生， 

的各項協譏，是否應説皆明所謂歸斕就是永久 

關於該問題實笪的計論主荽係典前文铕二 

决的限制與性質。 

印度代表對此醅的意見,在其提案的第二 

節J特別是在第三段中已經表明。巴基斯坦代 

表的觀點可**其所提决謠草集某數段中見之o 

關於該閬題實質的ft論方針儺本人第二次 

提案倒數第二段。該段稱印度及巴甚斯坦之閬 

維持該邦之秩序與冶安。 

倘印度典巴基斯坦代表欲對這兩點螢表意 

見,或對於本人所作提餱的M表示意見,本 

本人應向理事會報 吿各點業已報吿完畢 

理 , 表 意 見 。 但 首 先 本 人 尙 欲 補 充 數 語 。 

本人的任務»月底耪束。印度及巴基斯 

坦代表對本人備極信賴,本人現擬向他們表示 

謝意。本人因急欲促成協譏,不知是否無意中 

曾因本人的提瞵而引起雙方代表的反成0若 

然,刖本人希望他們了解本人此舉動機純正* 

其目的»係欲 iËj f t 饑而已o 

有時難免合人威覺失望。本人自己深信此項間 

題能猹得圓満解决。本人如此相信的原因, 

第一是因爲如不能镀得解决。則將來緒局ÊP不 

堪設想,其:^是因爲造成失敗者fflf難負此重大 

責任。英聯王國代表於理事會上一次會鼷c第 

二三五次會議]時已M促請我們注意 iHJ» 0 

本人這種信,u"之由來，也因爲印度與巴基 

斯 坦 代 表 均 亜 盼 獲 得 一 個 解 决 » 0 伹 我 們 必 

,審愼從事唯有按步就班，將所有困難審愼 

處理始有成功之望。理事會迄今爲止«此事之 

二二九次會議通遇〕要求雙方不僅應制止任何 

勢 之 一 切 措 施 〔 文 件 嗣 於 數 日 後 

第 二 項 决 議 案 , 規 定 餽 " ^ 臃 纖 事 會 之 委 員 

會,負責調査事實J進行i9i»J並執行理事會 

給子之楷示[文件8 /654〕 o 

印度與巴基斯坦代表已分別於皿粜中說 

明他們向理事食所提出的要求。他們的要求在 



目前是互相銜突的，一時翊$完仝滿足的。幸 

而他們的要求中方合有若干彼此業已同耆或有 

調和可能之酤。我們現在鹰該把我們的努力集 

中在這些點上。本人剛才已提到這些酤。關於 

目前甓方似均同耆的各點將來的發展如何J我 

們目前也許還不能同意。但在目前我們應可就 

同意的各點予Ai充分發揮。理事會的委員會可 

WW牝爲其將求行動的南針。我ffH方可Ai此爲 

發展的出發酤。 

請間雙方代表是杏願t對其 货 議 加 " 發 揮 

或評論，或對本人於此次談話藶程中所作提議 

表示意見？ 

旣然41?人表矛願意發言,我們似可進行審 

査本人剛才向理事會提出的報吿。我們雕不iii 

嚴格限制討論的範圍，伹暫時似宜儘可能集中 

精力？t論全民表决間題。本人所W如此主張J 

係因不久 jyi前本人已經說過,雙方在道個間題 

上彼此同意之範圜頗廣。本人擬請理事會注 

意 ， 全 民 表 决 之 原 則 業 經 雙 ^ 受 , ， 方 對 

於 爲 求 全 民 表 决 綞 對 公 正 - , 由 聯 合 國 * 持 一 

點，jir未表矛異議。 

有人欲發言否？ 

現請印度代表發言。請問印度代表是否欲 

作長篇演說。若然，刖應採用卽時傅譯辦法o 

倘僅欲簡短螢言，刖不如此。 

M r G O P A I A S W A M I A Y Y A N G A R 

(印度）本人認爲關於從詳評論任何一方提案 

的曹思現已暫時打涫了，因爲當主席間雙方代 

表是否欲對安全理事食當前各項提案發表意見 

之時,巴基斯坦代表與本人均無所表示。,席 

耱謂安全理事會或可進行討論其本人的提案> 

後來X跺用不着W論該報吿書的全部，赋是在 

不同階段集中注意其不同的部份便夠了。 

說到這裏，*席說我 f f 3可開始 f t論全民 

表决。不幸本人今日喉痛,說話不便，故雕極 

欲對主席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的任何問題—— 

特別是全民表决間題一從詳發言，伹本人不 

得不顧盧自己的喉嚨，本人不欲弄得&分痰 

m,致使在會譏所餘時間不能再發言。 

主 œ 然 提 及 全 民 表 决 J 本 人 欲 * ^ 全 理 

事會開始討諭該間題時提出若千意見聊供參 

考。倘安全理事會卽將論主席提出的報吿書J 

如主席能指出在現階段所擬遵It的程序,ad對 

雙方大有幫助。換句話說，^席是否欲先就道 

個間題的某些方面加針論，對此點或彼點分 

別作成锆論，或把此事當做一個具有許多方面 

力 面 , 然 俟 全 部 間 題 計 論 完 畢 後 飴 f t 結 論 。 

我們旣已;《到目前的5g段，且已决定言t論 

* 席 的 報 吿 書 一 其 屮 包 括 兩 項 方 這 兩 個 

方案關兩三個基本W彼此相反一因此本人 

$1讖請安全理事會先决定在^論此項報吿菁之 

時是否擬;1循一個固定方案。本人擬3t主席先 

M 明 此 點 J 然 後 再 對 # 席 所 先 計 論 該 問 題 

的某一方面一點表f會見。 

本人所jyUhj此說的緑故J係因主席本身曾 

說我們基本上均一 致同意的是停止戰鬥及促成 

停戰所itiîi的措施,那未ihi果不先計論如何停 

戰逕行計論全民表决的問題，卽不啻是先後倒 

谖。卽使全民表决是應由這個機構計論的問 

題,育須待至最後始能加W處理。 

爲了這些原因，本人鄭重向安全理事會提 

之審譏次序。理事會開始W論其他事項W前 

癯 先 討 論 促 成 停 戰 之 要 措 施 J 本 人 爲 此 點 

非常重要o因爲剛才所說身體不適的綠故本人 

不能作更長的發言,甚Ail爲歉。 

主席本人^印度代表成覺說話不便:》 

甚W爲歉,希望印度代表喉病早日康復,並相 

信理事會諸位理事均有同威。 

爲免發生误會起見,本人擬强調指出本人 

特別盼望雙方代表應有充分機會對本人提出報 

吿時所說的一切發表意見，諄琿事會全體理事 

均贊同此意。本人在評論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 

的提案及兩位代表對本人的提案所表矛的意昆 

時倘力求謹愼的話,那正是因爲本人想讓兩位 

代表有機會對這些問題充分發揮及表示他們認 

爲鹰该表示的意見o 

本人因此提議至少在》tt論的階段不宜 

有任何限制,凡在ft論時提出的所有各點問題 

都 應 該 審 議 。 經 過 一 般 討 論 後 , 我 們 便 可 知 

道是否鹰當集中力量ft論某一點。 

Sir Mohammed Z A F R U L L A H K H A N 

( 巴 基 斯 坦 ） 理 事 會 * 席 不 斷 努 力 設 法 調 和 

雙 方 的 意 見 並 請 & 互 相 協 饞 J d l 求 和 平 解 

辦法,本人首先擬對*席^深切；；^意。本人 

甚恐我們的爭孅分他或覺非常厭頃。可是我們 

從未見他有不耐的表示。 

的忍耐精神、公â和有鱧的態度履行其責任， 

他 晴 示 將 來 將 此 , 任 移 交 T 任 主 席 負 

擔。這當然是須由安全理事會自行决定的問 

題，伹本人望如羼可能時J可請主席Jd安全 

理事 會理事國代表的資格繼績執行其對此問題 

所負的任務。 



本人方颤：《i隨步席之後希望印度代表今H 

午後所1；喉疾不久郎可康復。 

關於印度代表剛才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各項 

意見,本人擬作如T答復。本人謹向安全ÏS事 

會建議J請其嚴守目前所^"論的問題的範圍J 

這«理事會的工作將大有繋助。印度方面曾 

上，印度於一月二十七H向安全理事會主席提 

第二號文件第一節甲段把印度代表的觀 

槪 括 提 出 。 印 度 代 表 於 第 發 言 時 曾 說 道 個 

査;^及瞎什米爾邦在國防、外交與交通方面旣 

已 歸 鹰 印 度 ， 該 邦 安 全 遭 受 威 脊 之 時 , 印 

度有代爲鹰付的責任。S此印度代表爲印度 

政!ff與巴基斯坦的爭鱅是因巴基斯坦未II行巴 

基斯坦對印度及巴基斯坦對(^什米爾邦的若千 

這是對該間題極其簡犟的看法。巴基斯坦 

有無合法的根據。這是問題之一0 

PÎ»此而外尙有另一問題喀什米爾何以發 

生戰鬥？誰在戰鬥？戰鬥究爲H»?造成戰鬥 

的事件究竟是什麽？此項爭ftê引起若千項間 

題,這些業經本人已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意見 

中提及了。佴是最顯著的一點事實是不論外方 

援助的稃度如何,及戰鬥的勉因爲何;》威該邦 

人R發動戰鬥之時抱什麽目的,戰鬥是由該邦 

人民#動的。道一點本人業已向荧全理事會提 

出，3e引Sheikh Mohammad Abdullah本人 

的話作證。這是整個爭端的另一方面。 

印度固骨在若千階段中聲明它所希望於安 

全理事會的不外是瑰事會促請巴基浙坦作若千 

事，或制止若千行動,因據印度稱,巴基斯坦 

對某些事應;^而不爲,不鹰爲而;5。凡此種種 

說法，卽使>fe事賓爲根擄——事實不無可 

辩之處——方是基於喀什米爾邦之歸屬印度確 

屬合法爲前提。可是3e全锂事會應知這個前提 

引起了事M和法律的間題。 

本 人 M « 聲 明 , 全 民 表 决 間 題 之 所 u 如 

此窜要之故,係因不論有關方面對本人所提出 

的各種間題如何看法J It有對於這一點雙方一 

致同啻,它可《U使安全理事會不/翻査事實或 

曹見便能狻得解决。 

假如雙方同者一點J卽瞜什米爾邦歸屬印 

度或歸屬巴基斯坦的間題將由全民表决來决 

定，又如爲了保證公正無私起見J全R表决將 

在安3»理事會主持之T舉行，划巴基斯坦顆會 

放棄所有此類調査。ilD査雙方對於這個目摞都 

所求目標業已在望:> 那時還要對這個目標作理 

論上的計論J本人認爲實在無濟於事。職是之 

句話說安全理事會鹰集中力量儘早設法在自由 

公正的條件T取得瞜什米爾人民對此問題的决 

定。 

M r G O P A L A S W A M I A Y Y A N G A R 

(印度）本人曾請主席准本人在此階段對巴 

基斯坦代表所提之點表示意見o安荃理事會刻 

在考盧全民表决問題是杏應較典此開題有關的 

本人主張停戰鹰先於一切。BS»îa代表 

說法要的問題是歸屬的問題J故全民表决間題 

鹰先於一切。巴基斯坦代表爲支持其主張起 

見J曾提出一項理由。這項理由在本人看來是 

不能爲聯合國這個國際機構所接受的,因爲聯 

合阈的首要任務在&每一會員國尊重其他國家 

的 權 利 ， 且 其 本 身 ： 正 當 方 法 履 行 對 其 他 

阈家的義務。 

巴基斯坦代表的理由是始且假定巴甚斯 

坦已爲其所不應爲者,伹未爲其所應爲者。郎 

使如此，巴基斯坦方面似乎堅持它所應負的國 

際義務間題主要-厲n另一間題而定。那就是喀 

什米爾之歸屬印度是否合法。本人謹向這個國 

際機關聲明^這個锂由斷不能成立J其理由如 

r讓我們假定——本人將用E基斯坦代表所 

用的論點一此次歸屬是不合法的J這是我捫 

决 不 承 認 的 ， 卽 使 是 不 合 法 的 J 巴 基 , 仍 舊 

負有未骨履行的義務。 

讓我們假定瞜什米爾之歸墀印度是不合法 

的。試M那時的It形又將ihi何？那時的情形將 

是瞜什米爾之歸屬印度沒有合沙根據，可是該 

邦决沒有歸屬巴基》9flo因此我們便有這樣一 

種I t形嗦什米爾本身爲自由獨立的一邦,其 

邊境吡連印度典巴基斯坦。該邦遇有危難向其 

鄰阈印度求援。合法的踏什米爾政府向印度求 

援J而印度允其所請予W援助。依照阈際關係 

所遵從的一切原則J印度有權援助一個合法的 

‧ 郎 使 反 對 該 政 府 的 是 其 本 國 叛 亂 分 子 方 

無關係。印度前往援助什米爾是綞對合《=的。 

試間巴基斯坦的立場如何？姑且假定說, 

雄然本人並不完全承認此說:》瞜什米爾的騷亂 

^要是由喀什米爾邦人民一手造成的,外來者 

不過是協助這些人民而已。在此ttF下,本人 

可說,隣阈貝遵守國際法所規定的中立國對 



於此類It事的義務。一È 

黨反抗其依îi=成立的icHÎ,方不能自稱有此項 

權利。本人認爲這是Â認的國際法則。 

卽使印度不是"瞜什米爾所歸羼的自冶倾 

的 地 位 而 镯 立 的 隣 國 地 位 往 援 瞎 什 米 I h 那 

也不越出我們的權限範圍。伹巴基斯坦相同 

的獨立鄰邦的地位却無權前往其鄰阈援助叛 

原則。本人提出這個原則不單是把它當作一個 

£1=律上及技術上的論點,而是因爲當巴基期坦 

欲將停戰問題撇開'先計論像全民表决一類的 

間題時;》則卽使我們承認巴甚斯坦的全部要 

求，本人方必；?<措出巴基m在國際法T所負 

的義務。 

現在ST裸裸的事實擺在眼前戰鬥刻在不 

斷行中J情勢毎況愈下。然而巴甚斯坦竟提 

議我們可從容不d地 f t諭舉行全民表决的方 

式。關於全民表决間題的本身，並無意見紛歧 

之處。唯一意見不同之處係在舉行全民表决的 

方式及舉行全民表决的條件。試問我們是否鹰 

時間浪費在此項間題之上？ 

Sir Mohammed Z A F R U L L A H K H A N 

( 巴 基 斯 坦 ） 本 人 不 敢 自 視 爲 國 際 法 的 權 

威，伹是卽使印度代表所提出的那個觀點J本 

人方知不是如此簡單的。 

本人業已將瞜卄米爾戰爭的起因向安全理 

事會提出。本人於第一次發言時曾促請理事會 

注,若千鞾什米爾不遠的其他印度邦中發生 

的悲慘事件，有時全部囘族居民都被淸算了 o 

瞜什米爾的人民探悉大君 不顧瞜什米爾大多數 

居民均係囘族，竟意阖歸屬印度,因恐一旦該 

邦實行歸堀印度，他們將與已經歸臈印度的束 

旁遮普各邦的囘族人民遭遇相同的厄運，故大 

起恐懾。喀什米爾大君的軍隊:》大槪是窣了其 

命/^，開始執行在!^什米爾各區內人民眼屮看 

來是大規模?g滅囘族人民的運動。因此這些人 

民起而抵拒，將大君的軍隊遂出了啄什米爾邦 

的若千廣大區域，他捫又在査謨及瞜什米爾邦 

的許多地方成立臨時政肝，這些地方已非大君 

權力之所能及了。 Gilgit便是其屮一大區域。 

啄什米爾境内尙有其他區域與此情形相同o 

這些人民之所W揭竿而起，係因欲保衞其 

本身的生存:爭囘其自由權利。我不知道到什 

麽時候國際法才承認喀什米爾臨時自由政肝是 

—個爲保衞瞜什米爾入R的生存及自由而合 

作戰的政Iff o 可 是 這 是 眞 實 的 [ f f , 並 且 引 起 

印度代表說目前切及锒重的問題是如何 

停止戰鬥。試間所謂"停It戰鬥"的曹義到底 

是 什 麽 f他 對 停 北 戰 鬥 的 唯 " ^ 饞 就 是 安 全 理 

事會應命分巴甚期坦多多努力制止部落人民摻 

入該邦身此而外別ISA他提譏。試問這樣會使 

瞎什米爾的戰鬥停止嗎？本人認爲是不會的。 

我們的目Ma是停止戰鬥。我們不是說戰鬥 

不應停止。伹我們希望强調首先鹰予考盧的一 

點是什麽才會使戦鬥停止。若望戰鬥停止， 

唯有消除瞎什米爾人民的戒懼J使他IP!相信不 

會遭受Kapurthala囘族人民的厄運,或雖巳 

歸屬印度的Patiala, Jmd, Nabha Ik Fandkot 

等弗佴其少數囘族人民依然遭受的厄運。 

道是停止戰鬥的第一步。此項保證一且提 

出並發注作用J *Ë便是制止部落人民摻入的 

最重要的一個步驟。一旦Poonch, M i r p u r 和 

Gilgit各地的人民相信該邦歸璩巴基斯坦或歸 

璩印度的間題完全由他們自行决定，不會有遠 

省與報復ft事，那末人民心中最不滿的一點 

- " " 少 是 恐 怖 和 戒 懼 的 原 因 — — 卽 將 ? r 逝 o 

這樣一來便易於制止戰鬥。 

本人請*席和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姑且暫 

時假定——伹不用本人表示承認一我們可 

制止部落人民使他們不能進入瞜什米爾邦。弒 

問喀什米爾邦內的戰鬥是否便能制止f弒間唼 

什米爾人民和該邦大君之間的爭執是否就此便 

能解决 î該邦大镧至某一階段爲止確是代表 

該邦的合法政府。伹當大^軍隊——我說大 

槪是奉大君的命命行動的一 

不間其法律立場如何J在道義上他已喪失: 

續铳治瞜什米爾的權力。這一點確引起國際法 

上的一項》間題。n一决解爭端的方法同時 

又是制止戰鬥的唯一凑^法是對瞜什米爾人 

芪提出保證J使他們相信在公正的條件下J他 

們將自作决定。這樣一來戰鬥便會停止。紙是 

從瞜什米爾邦的這一方邊界或那一方邊界阻止 

的。這是本人亜賊强讕的一點。 

主席請美利堅合衆阈代表提出程序發言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恭 國 ） 本 人 不 

欲阻止或打斷當事雙方代表的tt論。這不是本 

人此時請主席下裁决的it®。本Ajâ:所提出 

此項問題完全是爲了澄淸目前的局面。 

本 人 因 見 迅 ^ 千 次 因 瞵 事 程 序 自 始 未 經 

充分明,,故安全理事會的處境相當困難。本 

入的問題是目前的譏事I t形究竟如何 î雙方 

是否已完成其 f f戋全理事會#席指導下之諛 

判？雙方諛判是否巳達到一個他們認爲雠廣諛 



判將麵濟於gïM階段？ Al果不是這樣的話，安 

A理事會現在!L^mm:^mmmmm^ 
我們的討論來指示雙方的談Ffl。如果目前的饑 

事程序確il如此，Mt-^nmrnm^^m^ 

的 ， 樣 可 W 促 方 諛 ! " f l , ：iè可能使雙 

方 成 立 協 , o 

從另一力面說，力n果目^的It斧是_^全理 

V會因;談判已經失敗不得不桉W窣第六节採 

取行動J或許按铕三十七條的規定Sfe出建讒y 

那末本人認爲安全理¥會當前的任務鹰足考 I t 

如何進而决定我ffl鹰提出的建饞。 

我 們 當 然 需 要 雙 方 的 啻 昆 。 可 是 本 爲 

雙方應恪守這個主要問題的範圃。根據輋章的 

規定'雙力沒有W論安全理事會程序間題的揭 

正權利。 

在某一方面看來，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y 

因此本人提出這個間題。印度於文件S/628所 

锆出的控訴屮曾說此項情勢可能危及國際和卒 

及 安 全 。 巴 基 皿 於 文 件 S / 6 4 6 所 提 出 的 旨 

中方說此項爭蹦有危及"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雜 

持"的可能。關於此點,似無辯論的餘地。雙 

方向戋全理事會申訴時均認爲此項爭端符合第 

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所 指 的 情 勢 。 該 " 安 全 

理事會如爲該項爭繃之鎮繼存在，在事實上 

足W危及國際和平與:32全之維ft時，鹰决定是 

當 之 解 决 條 件 。 " 

因此我們要問安全理事會是否正在設法 

决解問題的這一方面？我fi>3是否到了雙方已不 

能根據第三叶三條獾ft解决的階段？安全理事 

實上:(T曾諛判，且已達成局部的協饑。安全理 

事會ft^桉第三十七條辦理，則按憲章规定非考 

盧 該 項 局 部 璣 不 可J因 爲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

授命;^圣理事會"對於當事阈爲解决爭镚業經 

採 取 之 任 何 程 序 , 理 應 予 M 考 盧 。 " 

本人覺 

我ira宜用窻章 

伹是 

何。因此，根撖主席的報吿書，本人要間我們 

判之é？，因此我們的責任是提出我ff3認爲適當 

的解决辦法。 

步席美阈代表問本人雙方是杏業已放棄 

本人主持之T艇績談判W底於成的希望，抑 

或雙方已將諛判繪束。解釋雙方的意向是一件 

搔其不容易的事o對於所提間超本人當龜力答 

復。倘木人未能確切表達雙力的意向，印度與 

巴基自代表自可隨BïJîinw糾îEo 

本人戚恐印皮與巴基斯坦代^来曾放棄逮 

成 協 的 希 S i ̶ 至 少 對 本 人 於 會 議 之 初 向 理 

事 ， 出 的 银 吿 書 中 所 的 若 干 點 是 如 此 。 本 

人^爲暫&賧11】之H的係欲使理事會各理事W 

機 會 會 錚 雙 方 計 論 的 各 點 發 农 苜 見 , 便 日 

後sUUfl々所遵循。 

雙 方 在 * 席 助 之 T 的 談 f i J 當 然 一 時 尙 未 

能K復,因此我們不久便會知遨本人表/的牖 

於諛+!]成功的希0是否有根據。 

Mr N O E L B A K E R ( 英 聯 王 圃 ） 倘 

本人對主席剛才答復美國代莠的問題時所說的 

i r r 解 不 錯 ， * 席 認 爲 i n 理 事 會 H 前 卽 對 * 席 

與印度及巴基M代表在諛商時提出之所有赏 

賀間題或其中若干酤，卽雙方業已同奮的各點 

及雙方向*席書面提出之爭酤,開*â計論，定 

:1信賴雙方對此項意見定表同意。本人深信理 

事會的辯論可驁助主席和當事雙方。 

其次，倘本人了解主席的意甩,主席似認 

饑乃至完全協饑。主席認爲這是妥善的辦法3fe 

â雙方方作iln是觀。 

本人已經說7^，本人一直希望參加計論的 

有閼方面應視作安全理事會的一種小組委員 

會，主席報吿員的資格將全權主持此項計論 

:1向我們提出報吿。本人相信:t是適當的辦法。 

倘本人了解無决,主席想規定一個時限' 

至少也要說我們不能容許諛判無限期延長而不 

能產生任何具體綸果。在此方面本人相13印度 

代表與本人一樣熱心贊阆主席的意昆,卽及早 

本人尙It印度代表在此初:A 〔第二 二七次 

會 議 〕 發 富 時 所 酖 的 話 , 本 人 手 上 現 , 篇 講 

詞 , 他 說 " 正 這 個 時 候 ， 瞜 什 米 爾 有 一 個 

典 痛 苦 " ~ T — 句 話 尤 爲 重 要 一 " 戰 爭 — 

日 延 長 , 銜 突 範 圍 谫 大 的 危 機 愈 深 。 " 

道是我們ik:-貝切記的一點。如果我們要遵 

循主席現ÏF指示的̶般程序,本人希望我們可 

Jii確實聲明，我捫决不能浪費過多的時間J m 

全理事#；^久即;?«Ai另一方^理這個問題, 

那就是說依照美國代表的喑示,根據憲章第三 

十七條處理此項問題,W便提出解决此項爭蛾 

的確實建瞜o這個W題不能宕琏過久。 



本人希我 f l ihi此巡行J如安全理卒會同 

食的話，我們可對巳經提出的若干點問題發^ 

意見。個人方面:可對雙方在今a T 午 的 ^ 明 

再表f若千IT見。本人不欲立郎發言，可待程 

序間題决定"後再躭。 

# 席 本 人 問 珲 事 會 各 位 Ï 1 事 對 本 人 

* * 答 復 美 國 代 時 所 說 的 話 乇 無 : 他 怠 見 。 倘 

無其他意見J現在繼模計諭本人向理事會所提 

報吿書中=«28及的各點，Idl便雙方進一步談判》^ 

有所依循。 

M r N O E L BAKER ( 英 脚 王 國 ） 本 人 

欲對主席及巴基,和印度代表所提各酤先提 

出若千未經考盧成熟的意見o本人見印度代表 

身體不適J尙;?S應付會議，頗以爲歉,赋希本 

入所19：的話,不致引起印度代表的長篇答復， 

印度代表與巴甚斯坩代表計論時所引起的 

M題是那一點應先予ft諭各項文件所提出的 

問題屮J究竟那一項應佔@先地位？鹰舊是全 

民表决呢，抑是印度代表所說的其重要14高於 

—切的那個問題，卽iin何制止瞎什米爾戰爭的 

W題？如果問題是如此，本人沒有任何固定或 

裙锯的意見o我們旣已有時閱來審閱這些文件 

(：îfe希望在對這些文件作更詳細的研究"後明 

日午前能《I績開會審饑)，本人躯爲安全理事 

會應根搛道些文件及雙力業已螢表的聲明或將 

關於»各點的秩序間題，似乎有各種不 

同意見o本人已躭過,我個人的意見JÊ不是呆 

板不豳的。本人趨向於贊成主席的提,卽我ff3 

應先討論全民表決。爲什麽f這;3è非因爲本人 

K對印度代表的觀點，卽停止戰鬥是當前的急 

務。本人充分贊成他的說法。本人已經如此表 

示，並曾援引他的話。當我們坐在這褢交換法 

律 M 他 技 術 的 意 見 時 , 我 們 隨 時 記 着 有 

大批婦孺在;3«受淹離顚沛之苦，而肚年男子則 

在戰場上喪命。一 in印度代表在今日T午所 

iftj目前的犄勢日在惡化中。我們當前的M題 

便是如何停止戦爭。在什麽It形之下才能停止 

戦爭J我捫鹰用什麽方法鰣止戦爭？ 

假如有其他力法可>U停止戦爭,本人綞不 

相信印度代表圑或印度政府一定要軍事勝利 

來停止戰爭。他們如果能Ai另一方法達成協 

刖綞不欲在這偭時候粉碎抵抗他們的敵 

人。印度方面希望瞜什米爾人停戰,因爲他們 

像我們一樣，堅信這些人沒有趣鎮戰鬥的乂 

要，換句話說,瞜什米爾的人民可爲他 f i "3本 

身求得和平與安全jè自由决定其本國的前途, 

用 不 着 冉 來 戰 ， 。 t t 何 人 均 承 論 扰 取 何 

稀 措 施 J 如 铯 i i t 綸 萆 用 品 等 ， W * : 4 t 脍 利 

求!TfAi停戰'一定是一個很苌a流皿甚多的遇 

程。 

這不是印度代衷及本人之閱的新問題。本 

人已對他說A若干次o印度代‧sfê對本人的觀酤 

很熟#。莉武力克服對方來停止戰鬥在腠史上 

往往證明不是滿 f的辦法o這不是全R表决的 

良籽準備。兩國政W旣然如此明智把彼此之間 

的爭;iëï提請瑰事會處理,那末樾椟施用武力與 

他ffH的哲學及思《綞不相容。 

這兩國政府所希企的J也是我們圣體所希 

倚 勢 J 使 各 方 面 均 相 信 公 理 武 力 J 戰 鬥 

不iji繼績3此外:》我ff!i不僅，時停止戰鬥， 

且要永久停戰。我們iii-麟獲一個避免戰爭再 

雙方對此間超的基本不同觀點是嗦什米 

爾人民究鹰歸屬那一自冶钡。但是雙方均認爲 

^mm^M^m米爾人民自由衷示的眘s來 

决 定 o 本 人 要 補 充 " 如 果 這 辦 得 到 , 則 

雙方因喀什米爾的前 途間題而發牛的爭執—— 

往往被外人課齬爲仇恨一自可:《ffl刃而解。 

上 次 大 戰 後 , , 有 兩 國 政 府 對 巴 黎 會 議 

劃 訂 的 邊 職 生 爭 執 。 鯽 之 地 面 稜 不 大 , 伹 

和瞜什米爾一樣是山嶺崇峻的高原。該地風光 

雖不如瞜什米爾J方不及其豐沃J伹就歐洲標 

準而論已夠美麗了。該兩國政府雄未到開戰的 

地步J佴彼此關係已趨於極緊張的局面。兩國 

« 見 發 交 雙 方 。 雙 方 當 卽 同 音 並 於 一 年 内 

將該钡土改爲一個國際公圃，用w紀含兩國永 

久和好。此外:》兩國又簽訂一個一般强制公斷 

攝定。本人希望:！相信目前這個間題,一經安 

全理事會解决，育會有道樣的結果。本人進一 

步希望，端解决"後喀什米爾將来非但不是隔 

離雙力的因素,反是兩方閱的一個連繋,同時 

瞎什米爾的人民方將從兩國iiWff自由友善的合 

作中狻得惠盒o 

目前的爭镚及瞜什米爾戰爭是因一個M題 

抑歸屬巴甚斯坦？本人認爲停止戰鬥最佳的方 

法,莫如向垒加作戦者保證其爭繃將來 i j i ,公 

2p的解决J â fe^ 允 保 障 M利 。 換 句®tf t j ― 

AI本人於印度代表抵達此間後和他初次會談時 

向他表示的J本人堅信此項爭繃在安全理事會 

從鶴决才是停止戦鬥的具正方法。從戰爭前 

撅是一個 



問題。唯有參加作戰的人知逍了將來的結果如 

何，他們才i l停戰。 

倘 安 垒 理 事 會 諸 君 及 印 度 代 此 ^ 止 f i l 

能同啻本人所説的話J本人或可提謠先着手研 

究業經雙方同者JÈ梓我 f f l̶致公爲解决辦 

屮最重要的一sjij»卽全民:决問題。偷印度代 

表 在 任 何 時 間 爲 * 對 他 不 利 成 不 公 之 處 ， 

W我們自可回^汆^"論他所提請注眘之酤J他 

也可"改正我們。伹如我ff3能夠討論主席所說 

的業經雙力同意的三點，則立自然牢Ë1不致 

之弊。這三點足第一:》瞜什米爾應歸 

餾印皮抑鹰歸屬巴基斯坦，將由全民^决决定 

之，其次J全民:3&决乂;?n在能夠保證Â允辆私 

的條件T舉行，第三，全i《表决乂;?^由聯合阈 

丰席原來提出的一項方式業因當事者的修 

正 而 , 所 改 i ^ o 據 主 席 於 今 日 「 午 報 吿 謂 , 用 

"複决"一語業經删去J並說明全尺表决的目標 

於决定該邦將歸臃印度仰將歸羼巴基斯坦0 

因此，本人成覺我們已確實々逆步。 

如 * 席 所 說 , 另 - 問 題 是 极 據 " 聯 合 國 # 

nr"一語究鹰作如何措施。如本人所了解J 

這是我ff!l正在計論的一點。本人對這一?％有若 

千眘見。伹目前Éît在計論程序方面的問題J本 

人暫時不作表示。 

本人希望已鸫向:^全理事會及,關方面充 

分說明何W可W鬨始計論全尺表决的理由。印 

皮化表對於與將来計論之點有關的問題當然仍 

ifr可W提出。我ffHiiè不因此便把停戰問題擱 

置。全尺>^决ee然是整個間題解决程序的一部 

份J我ff3藉此或可促成停戰的赏現。這是我«>3 

全體在此«已一致同t的一部份。我ffH對全K 

衷决倘提r荡信,印度代表所希望的恐不久卽 

可！K現。 

主席請間還有人願發言否？ 

我ffH顯然不能在今日完成討論。锂事會各 

理事諒欲有充IfvBtIBl研究本人於開會之初提出 

的文件。因此我們可待明日繼續|}論0倘本人 

了解不錯，I&子能委員會將於明曰上牛開會o 

»員會主席現時在座。請 M 是否屬實。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叙 利 亜 ) 原 子 能 委 

員會的工作委員會盯期於明日上午開會,頗難 

臨時改期。本人IS爲該工作委員會仍W桉期開 

會爲宜。 

主席請問各位是否同窨於明日T午二時 

三十分繼績討論？現旣無人反對,我們郎如此 

决定。 

(午後五時二十分散會。） 

( y ] Q / V 第二百三十七次會議 

\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要期四午後二時三十分在钮！^〗成功湖舉行 

^ 席 M r F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Ut利時） 

出 席 者 T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 jt亞、»mm.叙利 

亞、^克il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阈聯盥、英聯王阈、美利堅合衆 

國。 

三 四 • 臨 B 

(文件s /Agenda 237 ) 

印度巴甚斯坦間題 

( " ) 一 九 四 A 年 一 月 一 日 印 度 代 表 爲 査 

謨喀什米爾It勢事致安全理事會# 

席 函 （ 文 件S/628 ) 。 1 

mmmmmm^, sis年,一九四八年十一 

iby ̶九四八年一月十五H巴甚斯坦外 

交部長爲査讜瞎什米爾情勢事致祕 

書長函（文件S/646 )o 1 

(c)̶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巴基斯坦外 

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（文件 

S/655 ) o a 

三五• ；《1過議程 

巴基斯坦問邇 

印 度 代 表 N Gopalaswamt Ayyan 

gar及巴基斯iâ代表Stt^ Mohammed Zafrul 

lah Khan應主席之請就理事會議席。 

a 苘 上 , 第 ？ ^ , 第 : 次 會 翳 o 




